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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231007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0
號13樓(建研所)
聯絡人：歐陽鳳儀
聯絡電話：02-89127890#288
傳真：02-89127832
電子信箱：kiwi@abri.gov.tw

受文者：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4日
發文字號：台內建研字第115763835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 (A01070000G115763835601-1.pdf)

主旨：有關本部辦理115年度「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活動」，

自即日起至115年6月15日（星期一）前受理申請，請轉知

所屬單位或會員踴躍申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108年12月20日修正發布之「優良智慧建築作品評選

獎勵作業要點」（如附件）辦理。

二、按上開要點第2點規定略以：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並得共同具名申請：

(一)建築物之設計建築師或相關專業工業技師。

(二)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管理機關、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及參與投入智慧建築

智慧化相關系統整合者。

三、次按同要點第3點規定：申請參選優良智慧建築作品之建築

物應為評選活動受理申請期限（115年6月15日）截止前，

取得智慧建築標章，且仍在有效期限內之建築物。

四、另有關本次評選活動應檢具之評選申請書及相關文件、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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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程序、評選獎項及獎勵內容等，於前揭要點第4點、第7

點及第9點已有明文，請轉知所屬單位或會員踴躍申請。

五、本次評選活動，本部建築研究所已委託社團法人台灣智慧

建築協會執行，評選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應於115年6月15日

（星期一）下午5時止，以掛號郵件（郵戳為憑）、快遞或

專人送達（以簽收為準）該協會（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

基隆路二段23號12樓之1）（網址：www.tiba.org.tw），

或洽詢該協會聯絡人廖丞嘉先生（電話：02-

27528072#107，傳真：02-27328006）。

正本：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勞動部、衛生福
利部、文化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數位發展部、海洋委
員會、環境部、農業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中華
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中華民國冷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
中心、臺灣建築學會、本部國土管理署

副本：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本部建築研究所(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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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良智慧建築作品評選獎勵作業要點 
內政部 107.01.29 台內建研字第 1070850081 號令訂定發布 

內政部 108.12.20 台內建研字第 1080851264 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促進建築與資通訊產業整合，提升建築

智慧化水準，推廣普及智慧建築，辦理優良智慧建築作品評選，以

表揚獎勵獲選作品，進而激發全民對智慧建築之重視，特訂定本要

點。 

二、參選案件之申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並得共同

具名申請： 

(一)建築物之設計建築師或相關專業工業技師。 

(二)建築物之起造人、所有權人、管理機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

立之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或參與投入智慧建築智慧化相關

系統整合者。 

三、申請參選優良智慧建築作品之建築物應為評選活動受理申請期限截

止前，取得智慧建築標章，且仍在有效期限內之建築物。 

四、申請人應檢具申請書(如附件一)及下列相關文件，按序編頁，裝訂成

冊並製作光碟，一式三份，向本部申請參選： 

(一)參選建築物基本資料表(如附件二)。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其他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影本。 

(三)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申請人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或管理負責人者，免附。 

(四)建物登記謄本影本；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權人者，免附。 

(五)智慧建築標章證書影本。 

(六)著作財產權讓與書(如附件三)。 

(七)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構想說明(如附件四)，最多二十頁，內容應包

括： 

1.參選建築物之智慧化設計理念。 

2.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效益之說明。 

3.建築物現況照片。 

4.有助於說明參選建築物之圖說。 

5.其他創新設計手法等。 



(八)其他參與投入智慧化相關系統整合者之主要貢獻及辦理工作項

目說明(如附件五)。 

五、申請人檢送之相關文件及資料不符規定者，由本部於初選前通知申

請人於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予受理。 

六、為舉辦優良智慧建築作品之評選，本部得遴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

機關及團體代表十一至十五人組成優良智慧建築作品評選小組（以

下簡稱評選小組）辦理評選作業，並指派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專家

學者及團體代表出任評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全體評選委員人數二分

之一，且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七、評選小組之評選程序如下： 

(一)初選：評選小組就優良智慧建築作品評選申請書予以審查後，提

名入圍名單。 

(二)現地勘查：評選小組依入圍名單進行現地勘查，並由申請人以簡

報說明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構想。 

(三)決選：評選小組就入圍名單之初選資料及現地勘查結果，決選優

良智慧建築作品得獎名單。 

八、評選小組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

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九、優良智慧建築作品得獎名單公告後，由本部建築研究所編印優良智

慧建築作品專輯及舉辦得獎作品展覽，並由本部依下列方式獎勵並

公開表揚： 

(一)優良智慧建築獎：經評選獲得優良智慧建築作品之設計建築師或

對其智慧化設計具主要貢獻之相關專業工業技師，頒贈獎座一座

及獎狀一紙。 

(二)優良智慧建築貢獻獎：經評選獲得優良智慧建築作品之起造人、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之管理委員會或

管理負責人或對其智慧化相關系統整合具主要貢獻者，頒贈獎座

一座及獎狀一紙。 

十、優良智慧建築作品，每屆獎勵作品名額原則不超過六件，得予從缺。

但必要時，獎勵名額得予增加。 



附件一：優 良 智 慧 建 築 作 品 評 選 申 請 書  

申 請 人 

(共同具名申請，得分別填

列) (簽章) 

聯 絡 人  

聯 絡 方 式 

電話： 

手機： 

傳真： 

地址： 

E-mail： 

參選建築物名稱  

參選建築物照片 



附件二：參選建築物基本資料表 

參選建築物名稱  

坐 落 地 址  

建 築 類 型  

建築物使用執照

號 碼 
 

建築物之設計 

建 築 師 
 

各項如非 1人

者，得分別填

列，若無則免

填。 

專業工業技師  

起 造 人  

管 理 單 位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管
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智慧建築智慧化

相關系統整合者 
 

1. 智慧建築標章證書編號：                   

2. 智慧建築標章之評估版本：（請勾選） 

□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2003年版  

□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 2011年版 

□智慧建築評估手冊 2016年版 

□                                

3. 智慧建築認證等級：（請勾選）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黃金級 □鑽石級  

□其他（適用 2003年版） 

4. 智慧建築標章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止。 

5. 本案如獲獎，是否願意納入本部建築研究所智慧建築示範基

地？ 

□是    □否 



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其他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影本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申請人非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

者，免附) 

 



建物登記謄本影本(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權人者，免附) 

 



智慧建築標章證書影本 

 



附件三：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申請人每人皆需簽署) 

（一）本人參與「(計畫名稱)」之優良智慧建築作品評選活動，茲應

該計畫所屬公法人(即中華民國)之要約，承諾於該評選活動

內，本人所完成之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構想說明資料，將著作

財產權讓與中華民國(代表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不另要

求其他任何補償，且同意對中華民國及其所授權者不行使著

作人格權。惟本人如有基於教學、研究、著述、內部訓練等

正當目的，得無償利用該資料，並得轉授權他人為上述正當

目的之使用。 

（二）本人擔保上述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構想說明資料，絕無抄襲、

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如涉有侵害他人權

益之糾紛時，均由本人負法律上之責任。 

 

立 書 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地   址： 

代 表 人： 

(申請人為機關或團體者須填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構想說明 

(一) 參選建築物之智慧化設計理念 

 



(二) 智慧建築設計項目達成效益之說明 

(1) 能耗方面效益 

(2) 降低營運成本方面效益 

(3) 安全方面效益 

(4) 健康方面效益 

(5) 其他智慧化效益 



(三) 建築物現況照片 

 



(四) 有助於說明參選建築物之圖說 

 



(五) 其他創新設計手法等 

 



附件五：其他參與投入智慧化相關系統整合者之主要貢獻及辦

理工作項目說明 

 

 

 


	a01070000g115763835601
	A01070000G115763835601-1

